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考试规则
1、凭本人有效身份证、面试通知参加面试，未携带相关证件不得参加面试。面试日下午13：50仍未进入面试候考室的考生，按自动弃权处理。
2、考生不得穿有职业特征的服装，不得携带规定外的任何物品、不得佩戴手表或饰品进入面试场地。
3、严禁考生携带通讯工具和各类电子产品进入候考室，凡已携带的，一律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，面试结束，在候分处取回。未按规定上交工作人员保管的，一经发现，按作舞弊处理。在候考、面试过程中，如发现携带上述物品的，按零分处理；如发现使用或开启上述物品的，按严重违纪处理。
4、面试前，采取抽签形式确定面试考生面试的先后顺序。考生佩戴面试序号牌，按抽签确定的顺序进行面试。面试序号一经抽取不得更换。
5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，面试前应在候考室等候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室。禁止以任何方式与外界联系，考生上厕所必须在工作人员陪同下逐人前往。
6、面试结束后，考生在候分室等候公布成绩。考生待获取面试成绩并留下本人佩戴的序号牌后应离场，不得返回面试考室、候考室，不得在面试封闭区域内逗留和议论。
7、不得做其他违反考试公开公正的事情。
报考者要严格遵守纪律，并对提供的相关证件、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凡在引才的任何环节发现有报考者不符合岗位报名条件、提供的材料弄虚作假或在面试过程中有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面试或聘用资格，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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